
市場
整修需求

籌編明年預算

市場整建需求
確認調查

依程序執行預算

辦理初設說明會

相關外審作業

攤商協調
取得共識

辦理細設設說明會

辦理工程招標

施工

施工完成

不予啟動整修程序

是

否

辦理委託勞務招標及
委託監造設計單位

施工中協調

市府預算
經議會審議通過

否

1.本處、批發市場、自治會、攤商、攤販集中場
、市(商)場委託物管公司、大樓所屬單位提出市(商)場修
繕需求。

2.依市場老舊或損耗程度、設備使用年限判斷是否或何時
啟動整修工程。

3.初估施工範圍、期程、影響營業之項目及程度。

4.初定修繕需求。

5.評估有無必要透過會議向自治會、攤商等相關機關、團
體、人士說明修繕需求或供其表達意見及協商。

6.透過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商權益促進會理監事會議、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商)場自治會長座談會、攤商大會等會
議供自治會、攤商等相關機關、團體、人士陳述意見及協
商，使其了解預計工程施作情況。
7.評估後續工程可行性、範圍、期程、影響等相關事項。

1.與原需求差異過大。

2.攤商等使用單位推翻原整修需求。

3.政策變更。

4.倘涉及公安因素，採影響較小方式
或可能配套措施，得依零售市場管理
條例第16條規定要求攤商配合。

1.倘無涉及公安因素。

2.倘屬例行性整修或設備更新，如市場大多
數攤商仍持續表示無意願配合，且不嚴重影
響市場未來整體規劃或營運，則不予啟動整
修程序。

3.倘若前已編列預算，於無法執行預算可歸
責使用單位時，2年內不可再行編列。

1.請建築師檢討初設是否符合攤商
需求，進行調整。

2.個別攤商協調(可評估是否要額
外透過會議協調)

是 確認預算來源是否
當年度可支應

是

當年度尋覓
財源支應

否

市場零星修繕
作業


